
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4 年第 31A 號 
2024 年 6 月 6 日傳閱結果 

各位屯門區議員： 
2024/25 年度屯門大型活動工作小組 

新增活動及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分配（修訂版） 
 

 就題述事宜，秘書處曾於 6 月 3 日發電郵予各位議員，並請議員於 6 月 5 日中午十二時或之前將回條傳真／電郵至本處，或直接回覆該

電郵發表意見。結果在指定日期內，秘書處共收到 25 位議員回覆，全部議員均同意屯門區議會轄下屯門大型活動工作小組的建議，其中 3 位議

員就其職位或身份作申報。經屯門區議會主席審視後，認為該 3 位議員所申報的內容並不影響是次投票的有效性。各議員的有效回覆詳見下表： 
 

建議方案 

屯門區議員 

同意 
（同意通過的議員人數／ 
作出審核的議員人數） 

不同意〔原因〕 
（不同意通過的

議員人數／ 
作出審核的議員

人數） 

沒有意見 

通過「於 2024 年 10 月 1 日在屯門文娛廣場舉行『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屯門區升旗禮』，

並由屯門區議會轄下屯門大型活動工作小組聯同屯

門民政事務處合辦，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屯

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屯門西南分區委員會、屯門東北

分區委員會及屯門東南分區委員會協辦是次活動，邀

請不同界別的社區賢達、領袖及關愛隊成員出席。」

的建議 

陳有海議員、程志紅議員、蘇嘉雯議員、雲天壯議

員、甘文鋒議員、巫成鋒議員、賴嘉汶議員、何俊亨

議員、李超雄議員、林的徽議員、陳孟宜議員、陳浩

庭議員、陳貴和議員、陳暹恆議員、 麥美儀議員、崔

景恒議員、馮鈺鋒議員、曾慶忠議員、葉吉江議員、

葉俊遠議員、鄭彥鈞議員、謝永恒議員、謝玉玲議

員、鄺珉樀議員、鍾健峰議員 
（25/25） 

沒有 
（0/25） 

／ 



 
 

通過「以 190 萬元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舉辦三個活動，

其中『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7 周年—屯門區升

旗禮』 活動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300,000 元；『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屯門沙灘節 2024』活動

的建議撥款金額為 1,200,000 元；以及『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屯門區升旗禮』活動的建議

撥款金額為 400,000 元。」的建議 

陳有海議員、程志紅議員、蘇嘉雯議員、雲天壯議

員、甘文鋒議員、巫成鋒議員、賴嘉汶議員、何俊亨

議員、李超雄議員、林的徽議員、陳孟宜議員、陳浩

庭議員、陳貴和議員、陳暹恆議員、 麥美儀議員、崔

景恒議員、馮鈺鋒議員、曾慶忠議員、葉吉江議員、

葉俊遠議員、鄭彥鈞議員、謝永恒議員、謝玉玲議

員、鄺珉樀議員、鍾健峰議員 
（25/25） 

沒有 
（0/25） 

／ 

 
 根據《屯門區議會常規》第 63 條，以傳閱文件方式徵求通過的決議案，必須在一段指定時間內，獲絕對多數以書面形式表示贊成，方

予以通過。故此，屯門區議會通過上述建議方案。 
 
 特此通知，以供備悉。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